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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贝拉斯科改革失败的原因:
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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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仅就拉美的财产类型看ꎬ 有财产私有制ꎬ 有财产的

社会功能制ꎬ 也有财产的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ꎮ 在贝拉斯科改

革之前的半个世纪中ꎬ 秘鲁的财产制经历了私有制向社会功能制的

转变ꎻ 贝拉斯科改革启动后ꎬ 其财产制度又迅速走向集体所有制和

国家所有制ꎬ 并通过农业土地改革、 工业企业改革和外资国有化改

革表现出来ꎮ 从财产的私有到社会功能的转变已经是大变革ꎬ 而从

私有到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ꎬ 则可认为是革命的巨变ꎮ 前一种转变

没有根本动摇私有制ꎬ 而后一种转变则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私有

制ꎮ 因此ꎬ 本文认为ꎬ 对于贝拉斯科改革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

改良运动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ꎮ 这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ꎬ 究其原

因不是因为贝拉斯科的改革不彻底ꎬ 而是因为其改革动摇了国本ꎮ
贝拉斯科改革未能正确处理财产权社会化和财产权国家化之间的关

系ꎬ 忽视了对个人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ꎬ 滑向了财产权国家化这一

极端ꎬ 未能处理好个人、 社会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协调和整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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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贝拉斯科改革失败的原因: 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分析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 以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为首的秘鲁军人

发动政变ꎬ 推翻了贝朗德总统的文人政府ꎬ 建立了军政权ꎬ 并且进行了一场

大刀阔斧的改革ꎮ １９７５ 年ꎬ 总理兼陆军部长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

斯发动政变ꎬ 推翻了贝拉斯科政权ꎬ 改革到此基本落下帷幕ꎮ 贝拉斯科的改

革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ꎬ 其内容可归为三个方面: 土地改革ꎬ 建立社会

所有制企业的改革和经济国有化改革ꎮ 这场改革一般被称作 “秘鲁模式” (又
称 “秘鲁样板” 或 “秘鲁道路”)ꎬ 国内学者多认为这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

级改良运动ꎮ 然而ꎬ 从财产的社会功能 (也称为 “财产的社会义务”) 视角

看ꎬ 本研究认为这次改革是激进而彻底的ꎬ 尤其是土地改革ꎬ 被拉美地区舆

论界称之为 ２０ 世纪以来该地区 “最激进” “最彻底” 的改革之一ꎮ 这场改革

甚至还被称为 “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样板”①ꎮ

一　 改革之性质: 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对于这场发生在 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年间的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改革ꎬ 国内外

学者从统治与治理、 阶级关系、 意识形态、 改革内容等不同层面展开了分析

和研究ꎬ 大致都得出这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结论ꎮ
有学者从统治与治理的视角对贝拉斯科改革加以解读ꎮ 秘鲁学者弗朗西

斯科蒙克洛亚在 «１９６８—１９７６ 年秘鲁发生了什么?» 一书中ꎬ 将贝拉斯科

改革定性为 “ ‘在贯彻过程中走了样’ 和当权者 ‘排斥政党的自杀性理

论’”②ꎮ 秘鲁学者安东尼奥萨帕塔在他的新著 «贝拉斯科的垮台: 政治斗

争与政权危机» 中则认为ꎬ 贝拉斯科军政权高度专制ꎬ 缺乏人民的支持ꎮ 他

将改革的失败主要归因于军政府 “仅有坦克和选票”ꎬ 而没有组织好人民以实

现有效的治理ꎮ③ 董经胜指出ꎬ “贝拉斯科政府没有寻求、 也没有获得民众的

支持”④ꎮ
有学者从阶级关系出发对贝拉斯科改革加以解读ꎮ 沈安在对拉美军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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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结中认为ꎬ 军政权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无论是激进的还是非激进的

军人ꎬ 都公开宣布反对共产主义ꎮ 他们的对内政策是从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出发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有的军政府在实行

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时ꎬ 常常表现出软弱性和不彻底性”①ꎮ 董经胜也认

为ꎬ “这种自上而下的土改是不彻底的ꎬ 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地主资产阶级的

利益” “就其实质而言ꎬ 它属于秘鲁民族资产阶级以改良主义来发展资本主

义的一种尝试ꎮ 由于秘鲁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ꎬ 贝拉斯科推行的这种自

上而下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②ꎮ 张虎生在反思秘鲁土地改革时认为ꎬ “这种

自上而下的和平的资产阶级土改是不彻底的ꎬ 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地主阶级

的利益”③ꎮ 周子勤同样指出ꎬ 贝拉斯科土地改革具有 “阶级局限性和政策上

的许多失误”④ꎮ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贝拉斯科改革加以解读ꎮ «拉丁美洲史稿» 第

三卷的作者评价道: “贝拉斯科政府所推行的 ‘秘鲁’ 模式ꎬ 绝不是像秘鲁国

内和国外一些人所说的ꎬ 是 ‘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的样板ꎬ 更不是什么

‘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 的样板ꎬ 而是秘鲁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改良资本主义道

路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种尝试ꎮ”⑤ 虽然贝拉斯科本人宣称他的改革走的是 “既
非资本主义ꎬ 又非共产主义的新道路”ꎬ 但如上所述ꎬ 国内主流学者大都将其

定性为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ꎮ 在改革失败的本质层面上ꎬ 学界的

结论基本是一致的ꎬ 即贝拉斯科军政权的改革属于资产阶级改良资本主义的

尝试ꎬ 并且由于秘鲁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ꎬ 致使这种自上而下的

改革极不彻底ꎮ
有学者从改革的内容对贝拉斯科改革加以解读ꎮ 美国学者莫洛伊认为:

从意识形态对贝拉斯科改革进行界定并不好ꎬ 因为军政府一直忌讳将自己贴

上意识形态的标签ꎬ “既不把自己解释为共产主义的ꎬ 也不把自己解释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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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贝拉斯科改革失败的原因: 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分析　

主义ꎬ 而是将自己解释为 ‘革命的、 民族主义的和民众的’”ꎮ① 之所以是

“革命的”ꎬ 是因为 “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秘鲁的传统权力结构”ꎻ 之所以是

“民族主义的”ꎬ 是因为军政府是 “以秘鲁的方式解决秘鲁的特殊问题”ꎻ 之

所以是 “民众的”ꎬ 是因为军政府致力于赋予被排斥于体制之外的民众以 “社
会正义”ꎬ 包括中产阶级、 工人、 农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在内的广大民众ꎬ 他们

在与寡头和外国资本家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ꎮ 除了军政府 “革命的” “民
族主义的” 和 “民众的” 特性外ꎬ 莫洛伊又给军政权赋予了第四个特性———
“经济参与性”ꎬ 具体体现为: 在私营部门设立工人合作社ꎬ 参与企业的管理ꎻ
在国有企业ꎬ 也设立工人合作社ꎻ 在 “社会利益” 或 “社会财产” 领域ꎬ 企

业完全由工人管理ꎬ 只是财产属于国家而不是工人个体或群体所有ꎮ 工人参

与型经济的最终目标是: “改造后的私营企业将会萎缩ꎬ 直到成为经济中的最

小部分ꎻ 国有企业将有所扩张ꎬ 但以控制国家经济为限ꎻ 而社会所有制企业

将扩张到成为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为止ꎮ”②总之ꎬ 贝拉斯科的

经济改革ꎬ 一改过去企业主与工人或者管理者与工人的纵向关系ꎬ 而是形成

横向的 “合作” 关系和 “合作社”ꎬ 将私有制改造为社会所有制ꎬ 其革命性

是显而易见的ꎮ
综上可见ꎬ 学界对贝拉斯科改革的研究有大致三个特征ꎮ 一是研究主要

限定在四个方面: 改革发动的主体 (资产阶级)ꎬ 改革力图惠及的主体 (人民

大众)ꎬ 改革的意识形态类别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ꎬ 改革的

内容 (社会经济改革)ꎮ 这些研究虽然也接近无所不包ꎬ 但是没有从财产权视

角去分析贝拉斯科改革的性质ꎮ 莫洛伊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私有制和社会所

有制ꎬ 但是该研究没有完全展开ꎮ 二是虽然贝拉斯科的改革更多是在社会和

经济领域ꎬ 学术界使用政治视角加以分析ꎬ 让人不免有张冠李戴的错位感觉ꎮ
三是这些研究多有这样的政治预设: 只有迈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改革

才是激进的、 彻底的ꎮ 遵循这样的逻辑ꎬ 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结论: 对大地产

制开刀的土地改革不是激进的和彻底的ꎬ 从私人资本流向社会资本的发展不

是激进的和彻底的ꎬ 从外国资本控制下的经济转向秘鲁国家控制的经济也不

是激进的和彻底的ꎮ 换个角度讲ꎬ 即凡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就是改良的、
不彻底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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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财产关系着手探讨贝拉斯科改革ꎬ 无论是其土地改革ꎬ 还是其

企业改革ꎬ 都涉及财产的归属ꎬ 是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ꎬ 是激进的也是革命

性的ꎬ 而恰恰是在这种激进的财产观念支配下的改革ꎬ 背离了市场经济的规

律ꎬ 导致了资本外逃ꎬ 经济效率降低ꎬ 最后严重影响到民众生活ꎬ 招致社会普

遍不满ꎮ 就财产权的认识ꎬ 从认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到认为财产负有社会义务ꎬ
对拉美国家而言已是重大变革ꎬ 而贝拉斯科的改革则走得更远ꎬ 也更为激进ꎮ

二　 改革之理论: 财产的集体化和国有化理论

从财产权视角看ꎬ 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其财产观念密

切相关ꎮ 财产权不仅是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核心ꎬ 也是政治关系的核心ꎬ
更是法律关系的核心ꎮ “在所有法律之中ꎬ 物权法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制度基

础ꎬ 因此它也是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的最为激烈的战场ꎮ”① 在殖民统治之

前ꎬ 拉美地区盛行的是印第安人的公有制或共有制ꎮ 殖民统治之后ꎬ 殖民主

义者带来了私有观念ꎬ 这种观念在独立运动之后都被写进了各个共和国的宪

法之中ꎬ 拉美国家的大地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继得以确立ꎮ 及至 ２０ 世纪

初ꎬ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不断增生ꎬ 新的财产观念输入到拉丁美洲ꎬ
有温和的社会财产观念ꎬ 如法国学者狄骥的财产权社会功能学说ꎬ 也有激进

的财产观念ꎬ 如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思潮ꎮ 就秘鲁而言ꎬ 贝

拉斯科上台前的半个世纪ꎬ 狄骥的财产权社会功能思想占有统治地位ꎬ 贝拉

斯科上台后改变了这种观念ꎬ 在国家治理上选择了职业团体合作的职团主义

道路ꎬ 而在财产权上选择了一条国有化道路ꎮ 从财产权的视角看ꎬ 秘鲁的现

代化经历了从财产私有化向财产社会化ꎬ 再从财产社会化向财产国家化的转

变ꎮ 前一个转变已属于进步的社会变革ꎬ 后一个转变则完全是革命性的ꎮ
论及前一个财产权的变革ꎬ 不能不提到莱昂狄骥ꎬ 他是 ２０ 世纪法国公

法学家ꎬ 也是法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ꎮ １９１１ 年ꎬ 狄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

利斯大学法学院举办了六次讲座ꎬ 其思想体现在他六次演讲的合集——— « ‹拿
破仑法典› 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 一书中ꎮ 这本书以阿根廷民法典为对照ꎬ
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自 １８０４ 年 «拿破仑民法典» 以来法国民法的变迁ꎬ 在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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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的近代民法三大原则 (所有权不可侵犯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和过

失责任原则) 批判的基础之上ꎬ 总结了现代所有权社会化的趋向ꎬ 提出了财

产的社会功能学说ꎮ
作为财产社会功能学说的集大成者ꎬ 狄骥认为ꎬ “权利不过是一种社

会功能或社会义务ꎬ 所有权不复为个人的一种主观法权ꎬ 而变为财物持

有者的社会义务 (社会功能)ꎮ 所有主ꎬ 也就是财富的持有者ꎬ 因持有该

财富的事实ꎬ 而有完成社会功能的义务”①ꎬ 应该按照社会目的使用其所持有

的财物ꎬ 因为 “只有他能够增加一般的财富ꎬ 只有他能够利用所持有的资本

以满足大众的需要”②ꎮ 这个过程就是所有权的社会化ꎮ 在这本书中ꎬ 狄骥讨

论的对象是资本的所有权ꎬ 包括动产与不动产ꎬ 特别是土地所有权ꎮ 狄骥认

为ꎬ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ꎬ 资本家负有一种社会义务ꎮ 他进一步指出ꎬ 近代社

会不仅包含个人ꎬ 亦包含团体ꎮ “我很相信个人是社会组织的细胞ꎬ 但同时他

们亦彼此连聚而集为团体ꎮ 每一个团体都担负一种相当的事业ꎬ 并且在社会

的分工上应该完成某一种相当的事业ꎮ”③

需要强调的是ꎬ 狄骥虽然强调财产的社会义务ꎬ 但是他并不否认个人所

有权ꎮ “个人所有权仍旧受到保障而抗拒一切的侵害ꎬ 就是公共权力的侵害亦

在抗拒之列ꎮ”④狄骥在书里谈到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ꎮ 事

实上ꎬ 狄骥反对共产主义对财产的直接剥夺ꎬ 在他看来ꎬ 阶级斗争是一种罪

恶ꎮ 狄骥的选择可以理解为介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ꎬ 即温

和的社会主义道路ꎬ 体现在财产权领域ꎬ 是有别于财产绝对私有化ꎬ 也有别

于财产国有化的财产社会化道路ꎮ 概言之ꎬ 狄骥的社会功能学说一方面 “从
全新的角度阐述了财产权ꎬ 为国家干预财产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⑤ꎬ 另一方

面又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前提ꎬ 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ꎮ 此外ꎬ 狄

骥同时强调ꎬ 企业、 团体等法人以及背后的资本ꎬ 都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承

担其相应的社会义务ꎮ
有趣的是ꎬ 财产的社会功能学说虽产生于欧洲ꎬ 却首先在拉丁美洲 “开

花结果”ꎬ 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ꎬ 拉美地区存在着深重的财富二元化现

象ꎮ 以秘鲁为例ꎬ 秘鲁原是印第安人的印加帝国所在地ꎬ １６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西

—７４—

①

⑤

②③④　 [法] 莱昂狄骥著ꎬ 徐砥平译: « ‹拿破仑法典› 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ꎬ 北京: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ꎬ 第 ９ 页ꎬ 第 １３８ 页ꎬ 第 ２１ 页ꎬ 第 １４８ 页ꎬ 第 ７０ 页ꎬ 第 １５１ 页ꎮ
夏立安、 董晓杰: «土地改革的法理初探———基于财产权的社会功能学说»ꎬ 载 «浙江社会科

学»ꎬ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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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殖民者的入侵摧毁了印加帝国ꎬ 印第安人的土地被 “瓜分” 或 “钦赐”ꎬ
集中到了少数殖民者手中ꎬ 形成了封建大庄园制ꎮ 印第安人也被强制编定在

这些领地上ꎬ 被迫从事各种劳役ꎮ 到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为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ꎬ
秘鲁独立战争爆发ꎬ 但独立战争的领导者和独立后的统治阶级自身就是大庄园

主ꎮ 因此ꎬ １８２１ 年秘鲁共和国建立之后ꎬ 不仅没有触动大庄园制ꎬ 反而使土地

更加集中ꎮ 特别是当美国垄断资本侵入秘鲁之后ꎬ 土地集中更为严重ꎮ
秘鲁的情况只是拉美地区 ３０ 余个国家中的一个缩影ꎬ 反映出来的问题在

各国也是大同小异ꎮ 正是由于这种政治、 历史、 经济的特殊性ꎬ 拉美地区对

狄骥关于财产权社会义务的思想可以说有一种天然的需要ꎮ “在拉美地区发展

中ꎬ 该学说的作用更加明显ꎬ 对其应用也更为认真ꎮ 在那里ꎬ 社会功能主义

证明国家干预是为了纠正该地区一个持久的真理———土地的不公平分配因无

情的贫困和伴随的无地状况而变得更加明显ꎮ”①

１９１７ 年ꎬ 墨西哥将财产的社会功能学说明确纳入宪法ꎮ 随后ꎬ 智利、 巴

西等国纷纷将财产的社会功能理论纳入本国宪法ꎮ “到了 ２０ 世纪中叶ꎬ 社会

功能教义已被明确地纳入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宪法之中ꎮ 即使那些没有在宪法

中明确提及 ‘社会功能’ 这一术语的国家ꎬ 也无一例外包含了对该学说的阐

述ꎬ 或者至少在土地改革法和一般财产法学说中有相关表述ꎮ”②为了打破大

地产制度ꎬ 减少农村无地现象ꎬ 改革者本着财产社会功能的思想ꎬ 开展新的

土地改革运动ꎮ③在秘鲁ꎬ 社会功能思想也同样入宪入法ꎮ 社会功能思想最早

出现在秘鲁 １９２０ 年宪法中ꎬ 该宪法第 ３８ 条规定: “除法律证明的公共目的和

先前判决的赔偿外ꎬ 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财产ꎮ 所有私有财产完全受共和国法

律管辖ꎬ 并应受其规定的税收、 担负和限制ꎮ”④ 这里的 “税收” “担负” 和

“限制”ꎬ 就是财产权社会功能的体现ꎮ 秘鲁 １９３３ 年宪法中对财产社会义务的

表述更为明确ꎬ “财产是不可侵犯的除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原

因外”⑤ꎮ
及至贝拉斯科改革ꎬ 秘鲁进入了财产权变革的第二个时期———从财产的

社会义务转向财产的集体化和国有化ꎮ 贝拉斯科选择了职团主义的道路ꎬ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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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社会义务观念也随之被财产权的国有化观念取代ꎮ 职团主义重视社会

组织之间的横向合作ꎬ 淡化社会冲突ꎬ 强调农民和工人合作社的经济参与ꎬ
同时将农业合作社和工业合作社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ꎮ 简言之ꎬ 职团主义推

行的是一种在组织和管理上社会化、 在财产上国家化的制度ꎮ 这种制度借鉴

自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ꎬ 尤其借鉴于意大利 １９４２ 年民法ꎬ 事实上该部法典极

大地影响了秘鲁 １９８４ 年民法典ꎮ①

综上可见ꎬ 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财产观念比起财产权社会化思想更为激进ꎬ
他想据此改变秘鲁的社会政治结构ꎮ “贝拉斯科的改革试图利用财产法来打破

大庄园和小农场之间的轮番绞杀ꎮ 出身于秘鲁北部一个偏远贫困村庄的贝拉

斯科将军明白ꎬ 通过财产法服务于被剥夺者的利益ꎬ 将使整个国家受益ꎮ”②

在贝拉斯科上台两年之后ꎬ 军政府颁布了 １９７０ 年宪法ꎬ 该宪法第 ３４ 条规定:
“财产必须与社会利益相协调ꎮ 法律应确定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和特征”③ꎮ 从

贝拉斯科改革的内容上看ꎬ 不管是大面积没收、 征收土地以改变大地产制ꎬ
将外国及本国私营企业收归国有ꎬ 还是建立社会所有制企业ꎬ 将企业 ５０％ 的

股份分给职工等举措ꎬ 都体现了对财产权的限制ꎬ 这是秘鲁军人通过调整物

权法、 发挥财产的社会功能以解决秘鲁国内外危机的一次大胆尝试ꎮ 而作为

２０ 世纪以来该地区 “最激进” “最彻底” 的一场改革ꎬ 也正是由于其激进的

财产权社会化举措ꎬ 为其改革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ꎮ

三　 改革之实践: 土地改革、 企业改革、 国有化改革

早在 １９６８ 年政变之前ꎬ 以贝拉斯科为首的秘鲁军官团就秘密起草了一份

名为 «印加计划» 的文件ꎮ 该计划强调ꎬ 要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重

大的结构性变革ꎮ 在贝拉斯科执政第一天颁布的 «革命纲领» 中ꎬ 军政权提

出了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ꎬ “通过对国家经济、 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变革ꎬ
提高较贫苦居民的生活水平ꎬ 使之与人的尊严相称”ꎮ

纵观贝拉斯科改革ꎬ 其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土地

改革、 企业改革、 经济国有化改革ꎮ 而事实上ꎬ 不管是征收土地、 建立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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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的农业生产合作社ꎬ 还是将外国及本国的私营企业收归国有ꎬ 或实行股

份制、 建立社会所有制企业ꎬ 都是以实现所谓的 “劳资共管” “全民所有”
为目的ꎮ 然而ꎬ 军政府实行的这些政策过于激进ꎬ 名义上是社会化改革ꎬ 实

际上却是集体化和国有化改革ꎬ 突破了狄骥的社会功能理论ꎬ 导致改革在实

践中难以为继ꎬ 最终吞下了失败的苦果ꎮ
(一) 土地改革

秘鲁的土地矛盾在拉美地区最为严峻ꎬ 其土地改革也一直被认为是拉美

国家中最彻底的土改之一ꎬ 甚至超过了墨西哥和古巴ꎮ 拉丁美洲舆论界称这

场改革为 ２０ 世纪以来这一地区 “最激进” “最彻底” 的改革之一ꎮ “到 １９６５
年ꎬ 秘鲁尚有一半人口靠土地谋生ꎬ 但是人均可耕地只有 ０ ４８ 公顷ꎬ 仅为玻

利维亚、 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的一半ꎮ”① 几百年来ꎬ 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ꎬ
大庄园主靠其占有的大量土地ꎬ 向无地少地的农民ꎬ 尤其是村社社员收取高

额的地租ꎬ 农民苦不堪言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ꎬ 秘鲁山区的农民纷

纷建立农民工会ꎬ 进行农民罢工和夺地暴动ꎬ 广大农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ꎮ
在贝拉斯科土改之前ꎬ 秘鲁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ꎮ １９６４ 年ꎬ 秘鲁当局颁布了

土地改革法ꎬ 但由于贝拉德政府的软弱ꎬ 改革措施极不彻底ꎬ 实践中也没有

得到认真执行ꎮ 秘鲁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ꎬ 农民运动高涨ꎬ 改革迫在眉睫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 以贝拉斯科为代表的秘鲁军人发动政变ꎬ 夺取了政权ꎮ 贝拉

斯科上台之后ꎬ 军政府公开提出了 “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ꎬ 立即着手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ꎮ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ꎬ 军政府颁布了 １７７１６ 号法令ꎬ 即土地改革法ꎬ 其中规定进

行 “渐进的、 和平的” 土地改革ꎬ 废除大地产制ꎬ 征收和征用股份公司、 合

营公司、 大庄园以及大农场的土地和生产资料ꎬ 将土地分给农民ꎬ 然后组成

各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ꎬ 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ꎮ
这次土地改革从贝拉斯科军政府颁布土改法开始ꎬ 经过莫拉莱斯政府ꎬ

一直到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人民行动党贝朗德上台执政而告终ꎬ 历时 １１ 年ꎮ 作为拉美

地区最深刻、 彻底的土改之一ꎬ 贝拉斯科土地改革给秘鲁带来的改变是显而

易见的ꎮ “土改之后ꎬ 在秘鲁农村ꎬ 拥有上千公顷乃至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庄园

已经不复存在ꎮ”② 土地改革打破了秘鲁长期以来的大庄园制度ꎬ 初步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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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高度集中的极端不合理状况ꎬ 使农村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ꎬ
这是其进步意义所在ꎮ 然而ꎬ １１ 年的土地改革并没有使秘鲁的土地问题真正

得到解决ꎬ 农村贫困依旧ꎮ 究其原因在于ꎬ 这次土改已经完全突破了财产权

的社会化理念ꎬ 它对大地产的分割是 “真刀真枪” 的ꎬ 不可谓不彻底ꎬ 然而

这些被分割的土地被纳入无效的集体管理之下ꎬ 使本就激进的财产权社会化

转向了财产权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极端ꎮ
第一ꎬ 合作社制度本质上属于集体所有制ꎮ 据统计ꎬ 贝拉斯科的土地改

革使秘鲁约 １ / ４ 的农民受益ꎮ 然而ꎬ 即使是这少部分受益的农民ꎬ 也并没有

成为真正的、 完全的土地占有者ꎮ 军政府的土改政策规定ꎬ 合作社的土地均

为集体所有ꎮ 除少数个体农户外ꎬ 绝大多数大庄园的农业工人和佃农以集体

形式获得土地ꎬ 然后成立各类生产合作社ꎮ 这种做法与私人产权制度做了决

裂ꎮ “在农村ꎬ 军政府既不赞成发展私人的大型农牧企业ꎬ 也不赞成发展农民

的个体经济ꎬ 它主张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ꎮ 政府土改的目的不是要发展

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ꎬ 而是要以原来大庄园的农业工人和佃农为基础ꎬ 以集

体经营方式发展商业生产ꎮ”① 截至 １９７６ 年ꎬ 已经有 ２４ ２ 万受益农户组成了

１１２４ 个合作企业ꎬ 占被分配土地总数的 ９８％ ꎻ 而分配给个人的只有 １ ６ 万公

顷 (占不到被分配土地总数的 ２％ )ꎬ 仅占受益农户的 ７％ ꎮ②

可见ꎬ 军政府在秘鲁大力推行的农业合作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所有

制ꎮ 首先ꎬ 这种制度虽然分割了大地产制ꎬ 但同时也使农民 “耕者有其田”
的梦想破灭ꎬ 再加上合作社内部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ꎬ 社员的

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ꎬ 农民的自主性得不到发挥ꎬ 造成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

下降ꎮ 许多社员拒绝放弃个人的地产ꎬ 普遍要求把土地分给个人经营ꎬ 使自

己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ꎮ 土改后期ꎬ 越来越多的社员要求解散合作社ꎬ 分配

合作社的土地ꎮ③ 其次ꎬ 秘鲁农村的广大山区并不具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物质基础ꎬ 秘鲁农民也没有任何组织合作社的思想基础ꎬ 大量合作社的生产

效率极其低下ꎮ 最后ꎬ 也是最重要的ꎬ 集体所有制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理想ꎬ
这种政治理想一旦付诸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实践ꎬ 它就会破灭ꎮ 难怪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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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经济学以及在一般社会学领

域ꎬ 集体主义彻底表明了自己的无能ꎮ” 因为集体主义无法回答什么是集体意

志这一核心问题ꎬ 对于集体意志的来源ꎬ 可谓言人人殊ꎬ 它取决于每个人的

政治、 宗教和民族信念ꎮ “反复诉诸 ‘国家的意志’、 ‘人民的意志’ 以及

‘人民的判断’ꎬ 丝毫不能解释社会协作中的集体意志是如何产生的ꎮ 由于集

体意志不但不同于独立的个人意志ꎬ 而且在一些关键方面与后者截然对立ꎬ
所以它不可能来自许多个人意志的相加或汇总ꎮ”① 而相反ꎬ 个体与社会利益

之间却是相容的ꎮ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文在描述狄骥有关财产社会义务的两个

定理时ꎬ 财产用于自身发展的义务与权利为第一定理ꎬ 而财产用于社会的义

务与权利是第二定理的缘故ꎮ 财产私有是不可僭越的原则ꎬ 只有在确保这一

原则的基础上ꎬ 才有财产的社会义务原则ꎮ 因此ꎬ 狄骥反复强调其财产社会

义务学说既不同于共产主义ꎬ 也不同于激进的社会主义ꎮ
第二ꎬ 集体所有制本质上是国家所有制ꎮ 土地改革开始后ꎬ 秘鲁相继建

立了 １８９４ 个农业合作企业ꎬ 其中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 社会利益农业社、 农

民小组和村社ꎮ 各类合作社占土改中受益农户的绝大部分和分配土地总数的

７６％ ꎮ② 这些农业合作企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ꎬ 虽然名义上属于全体成员

所有ꎬ 但实际上却由国家支配ꎮ 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并不是无偿分配给

合作企业ꎬ 而是通过赊销的方式由合作社使用ꎬ 政府实际上掌握着农业合作

社的生产资料所有权ꎮ 根据土地改革法的规定: “合作企业为了取得所使用土

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ꎬ 必须按照政府所定价值作为债务ꎮ 在二十

年到三十年内逐年等额交付债款和 ４％—６％的年息ꎮ 当企业不能按照规定交

付债务本息时ꎬ 政府有权对企业实行干预ꎬ 甚至收回土地另行分配ꎮ”③沉重

的土地债务给农业合作社造成了沉重的负担ꎬ 不少合作社不得不变卖生产

资料ꎬ 甚至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被当局宣布解散ꎮ 同时ꎬ 在经营过程中ꎬ
政府经常以未清偿债务为由对合作企业进行干涉ꎬ 甚至控制了企业的主要

活动ꎮ
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带来的后果很快在秘鲁经济中得到了显现ꎮ 无法确

立的产权导致资本僵化ꎬ 秘鲁的农业经济增长迟缓ꎮ “从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７６ 年

间ꎬ 秘鲁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５％ ꎬ 但农牧业生产每年却只增长 ０ ９％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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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贝拉斯科改革失败的原因: 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分析　

农牧业人均产值的增长指数甚至是负数ꎮ”① 军政府 “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也

逐渐沦为一句空谈ꎮ 大多数无地少地农民没有分到所需要的土地ꎬ 没有在土

改中受益ꎮ 到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ꎬ 在秘鲁 ６００ 万农民当中ꎬ 只有 ４１０００ 户个体农民

分到了土地ꎬ 不到土改中分配土地总数的 ２％ ꎮ 许多无地农民连土地改革法规

定的最低限额 ３ 公顷土地也没有得到ꎮ １９７７ 年ꎬ 皮乌拉省北部地区占当地农

户总数 ８９％的 ２４０００ 多户农民ꎬ 平均每户只有 ０ ８ 公顷土地ꎮ 在如何看待土

改的问题上ꎬ 以至于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ꎬ “在农民运动高涨的 ６０ 年代搞土

改ꎬ 实际上是帮助农村寡头势力扑灭农民的夺地博弈”②ꎮ
土地乃财富之母ꎬ 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ꎮ 因此ꎬ 土改是秘鲁谋求社会

变革的必经之路和重要突破口ꎮ 以贝拉斯科为代表的秘鲁军人敏锐地意识到

了这一点ꎬ 将土改作为贝拉斯科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ꎬ 体现了财产的社会功

能思想ꎬ 其改革的方向和大胆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ꎮ 然而问题在于ꎬ 土改名

义上是社会化改革ꎬ 实际上却是集体化和国有化改革ꎬ 而从集体所有走向国

家所有则是更大的灾难ꎮ 凡经历了 “一大二公” (即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ꎬ 第

二公有化程度高) 时代的中国民众都深知这其中的教训ꎬ 而分田到户的联产

承包责任制则又反证了集体化和国有化为祸之烈ꎮ 早在 １９０７ 年尼采在其文集

第六卷中就指出ꎬ 集体主义造就了 “ ‘新的偶像’ꎬ 冷酷怪兽中最冷酷者———
国家”③ꎮ 从财产的社会义务学说看ꎬ 无论是财产权的集体化还是国有化ꎬ 都

背离了私有产权ꎬ 土地没有真正为农民所有ꎻ 相反ꎬ 经过集体所有制ꎬ 财产

最终为国家所有ꎬ 与大地产制相比ꎬ 这只不过是 “换了个主子” 而已ꎮ 因此ꎬ
这无疑是对狄骥的社会功能理论的突破与违反ꎮ 前文可知ꎬ 在狄骥看来ꎬ 财

产的社会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前提ꎮ “个人所有权仍旧受到保障

而抗拒一切的侵害ꎬ 就是公共权力的侵害亦在抗拒之列ꎮ”④ 狄骥反对科学社

会主义对财产权的直接剥夺ꎬ 他主张的是财产权的社会化而非国家化ꎬ 这一

点是与激进社会主义根本相区别之所在ꎮ
(二) 企业改革

除了推行土地社会化改革ꎬ 贝拉斯科军政府还推行了企业的社会化改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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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业和工业分属不同行业ꎬ 在经济发展史上也分处于不同阶段ꎬ 但是从

财产权的视角来看ꎬ 二者仍然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ꎬ 并且有着内在的逻辑关

系ꎮ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ꎬ 个人的生存状态逐渐在 “基于私人所有

权的个人生存” 基础上ꎬ 又增添了 “基于社会连带性的个人生存”ꎮ 这种社会

基础变化意味着一些人 (雇员、 打工者) 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另外一

些人 (雇主、 老板) 的财产ꎮ 而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性转变ꎬ 使得财产

权的绝对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ꎮ①

企业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ꎬ 越来越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形式ꎮ 根据狄骥的 “法人目的说”ꎬ 企业和团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完成特定

的目的ꎬ 也就是在社会中实现相应的功能和义务ꎮ 因此企业主ꎬ 也就是财富

的持有者ꎬ 应该因持有该财富的事实ꎬ 而有完成其社会功能的义务ꎮ 也就是

说ꎬ 企业在享受营业自由、 交易自由权利的同时ꎬ 还必须发挥其应有的社会

功能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秘鲁经济从原先的 “鸟粪和硝石时期” 进入进口

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时期ꎬ 政府大力发展民族经济ꎬ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

断加快ꎮ 贝拉斯科执政的 ７ 年正是秘鲁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阶段ꎬ 企业改

革成为贝拉斯科改革的另一重点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ꎬ 为了迅速发展工业ꎬ 军政府

制订并公布了 «秘鲁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战略»ꎬ 以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ꎮ 除建

立农业合作社外ꎬ 军政权还在工业领域建立了工业合作社ꎮ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ꎬ 军

政权颁布了工业合作社法 (工业通用法)ꎬ 该法规定ꎬ 每年销售额超过 １００ 万

索尔或雇工 ６ 人以上的私营企业ꎬ 都必须建立合作社ꎮ 工业合作社从企业

(缴税后) 的净收入中收取 ２５％ ꎬ 其中 １５％ 按工资发放给工人ꎬ 其余 １０％ 作

为集体股份留给合作社ꎬ 工人集体股份可一直积累到占企业注册资本的 ５０％ ꎬ
旨在通过实现工人 (合作社) 和企业主在中小企业中各占一半股份ꎬ 以达到

所谓的 “社会所有”ꎮ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和 ６ 月ꎬ 政府又颁布了渔业合作法和矿业合

作法ꎬ 对建立渔业社和矿业社做了类似的规定ꎮ 到 １９７５ 年年中ꎬ 秘鲁全国成

立了 ３８００ 家工业合作社ꎮ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ꎬ 军政府颁布了更为激进的秘鲁社会财

产法 (有学者称之为 “社会所有制法”)②ꎬ 该法规定: 通过国家贷款ꎬ 建立社

会所有制企业ꎬ 为社会所有ꎻ 该企业利润部分充公ꎬ 部分由工人分红ꎬ 且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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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企业里的工人组成ꎬ 组成的原则是相互支持ꎬ 目的是进行经济活动”①ꎮ
贝拉斯科军政权的企业改革之路ꎬ 可以称之为 “从工人参与到完全的工

人控制”ꎮ 简而言之ꎬ 军政权首先试图通过改造私人资本ꎬ 建立工业合作社、
矿业合作社等ꎬ 以股份制的方式让工人部分或全部参与企业管理和利润分红ꎮ
贝拉斯科在 １９７１ 年的 “独立日” 演讲中指出ꎬ “革命性的改革将改变传统的

财产和生产关系的实质ꎬ 保证工人逐步但不可避免地获得企业的利润、 管理

和财产”②ꎮ 根据秘鲁社会所有制企业法的规定ꎬ 社会财产主要包括整个社会

财产部门的工人对所有工人管理公司的集体所有权ꎮ 这类企业直接消除了私

有财产ꎬ 从公司成立伊始ꎬ 公司就是工人管理和国家所有ꎮ 社会财产法并不

试图重新分配私有财产ꎬ 而是消灭私有财产ꎬ 由此导致了贝拉斯科总统所说

的 “通过参与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ꎮ
然而ꎬ 在改革的实际运行中ꎬ 股份制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ꎮ 由于企业

所有制改革过于激进ꎬ 私有产权制度被废除ꎬ 企业自身的利益得不到承认和

保障ꎬ 使军政府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并未得到企业主的支持ꎬ 这成为改革的

一大阻力ꎮ 一方面ꎬ 政府给予工人 ５０％的股份份额的规定ꎬ 极大地打击了私

人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ꎬ 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ꎮ １９６８ 年ꎬ 当改革在秘鲁开始

之际ꎬ 私营资本主义部门纷纷缩减和抽走资金ꎮ 从 １９６８ 年到 １９７５ 年间ꎬ 与

公共投资显著增长相反ꎬ 私人资本明显收缩ꎮ③ 私人资本的收缩阻碍了工业的

发展ꎬ 也破坏了国家的经济战略ꎮ 秘鲁国内内债剧增ꎬ 财政预算赤字不断攀

升ꎬ 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ꎬ 引发财政危机ꎬ 到后期甚至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

境ꎮ 另一方面ꎬ 当政府以各种免税形式为诱饵ꎬ 鼓励企业主将新增的资本积

累用于再投资以发展民族经济时ꎬ 企业主在产权保护缺失的情况下ꎬ 往往出于

自身利益的考量ꎬ 不愿进行投资ꎮ 一旦资产得不到保护ꎬ 企业主不会冒着风险

去签订债务合同或者进行其他市场交易ꎬ 更不会在非法状况下去扩大生产、 促

进就业ꎮ 这样一来ꎬ 私营企业不仅没有实现计划中劳资股份的逐步对等ꎬ 达到

所谓的 “社会共有”ꎬ 反而借国家的优惠政策ꎬ 逃避基本的纳税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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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农业合作社改革一样ꎬ 社会所有制企业的建立也并未实现真正的社会

所有ꎮ “ ‘社会财产法’ 声称 ‘它的财产是社会性的ꎬ 因为它属于在社会财产

公司工作的所有工人ꎬ 但没有工人能够行使个人财产权’ꎬ 换句话说ꎬ 那些

‘拥有’ 社会财产的人没有权利使用、 享受和处分社会财产ꎬ 权属是不清晰

的ꎮ”① 贝拉斯科军政府虽然规定这种社会所有制企业为社会所有ꎬ “因为它

为在社会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全体工人所有ꎬ 而不属于他们中的哪个个人所

有”②ꎬ 但在实际操作当中ꎬ 政府掌握企业的经营活动并攫取其收入的大部分ꎮ
社会所有制企业名义上由全体成员所有ꎬ 实际上归国家所有ꎬ 国家在社会中

扮演着无所不在的角色ꎬ 本质上已然变成 “变相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ꎮ③ 正

如南斯拉夫法学家乔尔杰维奇评价道: “社会财产是财产的法律控制向一切财

产的全面压制的转变ꎮ” 改革后期ꎬ 由于财政匮乏ꎬ “到 １９７６ 年年底ꎬ 全国包

括筹建在内的 (社会所有制企业) 只有 ６６ 个ꎬ 其投资不足国内资本总额的

２％ ”④ꎮ 政府不得不将渔业合作社、 工业合作社等都当作社会所有制企业ꎮ
综上可见ꎬ 不管是企业股份制的尝试ꎬ 还是社会所有制企业的创新ꎬ 军

政府的改革都偏离了财产的社会义务理念ꎬ 走向更加激进的道路ꎮ 一方面ꎬ
财产保护的缺失使企业的产权得不到确认ꎬ 资产僵化不能转化为资本ꎬ 导致

私人投资收缩ꎬ 国家内债剧增ꎬ 军政权失去了私营企业主的支持ꎻ 另一方面ꎬ
改革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财产的社会占有ꎬ 反而间接将个人所有转化为国

家所有ꎬ 所有权的社会化转变为国家化ꎮ 与前述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相同ꎬ 企

业改革亦突破了狄骥的社会功能思想ꎬ 未能使财产的社会功能得到真正的发挥ꎮ
(三) 经济国有化改革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 秘鲁的莱基亚政府在经济上鼓励美国资本投资并向美国

大量借债ꎬ 美国对秘鲁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ꎮ 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到 １９６８ 年军

事政变之前ꎬ 秘鲁一直处于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的共同统治之下ꎮ⑤ 以矿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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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ꎬ １９６８ 年外资控制了秘鲁矿业生产总值的 ８４ ５％ ꎬ 其中美国资本就占生产

总值的 ８１ ３％ ꎮ①

为了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和发展民族经济ꎬ 贝拉斯科上台后采取了一

系列民族主义措施ꎬ 首先是经济国有化ꎮ 军政府通过征收或没收等方式ꎬ 将

有关国家命脉的重要经济部门和外资企业收归国有ꎮ 从 １９６８ 年开始ꎬ 军政府

先后没收了国际电话公司、 大通曼哈顿银行、 昆昌炼油公司、 塞洛德帕斯科公

司、 马尔科纳矿业公司等国际大公司ꎮ 据统计ꎬ 到 １９７５ 年军政府共没收和征收

了 １７ 家大型外资企业ꎬ 收回了 ３１００ 多个矿山和租让地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实现了渔业

国有化ꎮ 军政府在石油、 矿业、 渔业、 电力、 铁路、 出口等部门建立了大型的

国营公司ꎮ 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ꎬ 军政府不断扩大国营经济成分ꎬ 以保

证国家控制国民经济的基本部门ꎮ 国营企业的数目从 １９６８ 年的 １８ 家增加到

１９７５ 年的 １７４ 家ꎮ 外国资本在秘鲁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３１％ 降为

２１％ꎬ 国家资本从 １３％增至 ２３％ꎬ 本国私人资本从 ５５％降为 ４６％ꎮ②

经济国有化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以美国为代表的外国垄断资本在

秘鲁的根本利益ꎬ 但是改革以后ꎬ 秘鲁国营企业已经基本控制了有关国计民

生的关键性部门ꎬ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ꎮ 经济国有化是贝拉斯科军

政权在改造国家经济体制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ꎬ 打击了外国垄断资本的势力ꎬ
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外依附ꎬ 促进了秘鲁民族工业化的发展ꎮ

然而ꎬ 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ꎬ 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端开始显现ꎬ 最主要的

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ꎬ 经济效益低下ꎬ 大量国营企业长期处于严重亏损之中ꎮ
根据 １９８０ 年秘鲁国内对 ９７ 家非金融性国营企业的调查 (其资产额占全部国

营企业资产总额的 ９０％ )ꎬ 它们的利润率只占其固定资产总额的 ３％ ꎬ 而同期

同类私人企业的利润率却高达 １５％ ꎮ １９８２ 年初ꎬ 世界银行对秘鲁 ２０ 家有代

表性的国营企业 (既有生产性企业也有劳务性企业) 进行抽样调查ꎬ 结果表

明秘鲁国营企业在 ７０ 年代后半期历年的利润率为: １９７６ 年 ０ ４％ ꎬ １９７７ 年

０ ３％ ꎬ １９７８ 年 １ ４％ ꎬ １９７９ 年 ２ ４％ ꎬ １９８０ 年 ０ ４％ ꎻ 与此同时ꎬ 制造业部

门私人企业同期的历年利润率分别为: ７ ４％ ꎬ ５ ７％ ꎬ ８ ２％ ꎬ ８ ９％ 和

１０ １％ ꎬ 矿业部门私人企业同期的历年利润率分别为: ７ ３％ ꎬ ９ １％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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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６％ ꎬ ２０ ３％和 ８ ９％ ꎮ① 二者相比ꎬ 大量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发挥企业基本

的经济功能ꎬ 反而长期处于巨额亏损中ꎬ 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ꎮ 政

府除了提供大量的补贴之外ꎬ 还要负担国有企业沉重的债务ꎮ
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政企不分ꎮ 在贝拉斯科军政权改革当中建立

起来的大批国有企业并非按照经济规律自主经营ꎬ 而是直接隶属于政府的某

一个部级机构ꎬ 处于其指挥和控制之下ꎮ 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企业的经营

自由ꎬ 导致经济效益低下ꎮ 秘鲁国内某报刊评价道ꎬ 国营企业接受的是 “低
级的经营管理ꎬ 超级的行政干预”②ꎮ 秘鲁国有企业这种经营管理体制也是对

狄骥社会功能理论的突破ꎮ 在狄骥看来ꎬ 应该承认由个人组织而成之集合财

产的自主性ꎬ 换句话说ꎬ 应该尊重企业、 会社、 社团等组织的自由ꎮ 企业享

有营业自由ꎬ 而军政权在改革的过程中恰恰剥夺了这种自由ꎮ 在私人经营之

下ꎬ 企业尚且能够提高效益ꎬ 增进财富ꎬ 至少能够发挥其经济功能ꎻ 但是在

国营之下ꎬ 企业的经济功能降低ꎬ 更难以发挥其社会义务ꎮ
改革后期ꎬ 在巨大的经济亏空下ꎬ 秘鲁军政府不堪重负ꎬ 不得不大举借

债ꎮ 再加上私营企业资本收缩ꎬ 国家内债剧增ꎬ 秘鲁国内爆发严重的通货膨

胀ꎬ 国家财政赤字猛增ꎬ 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ꎮ 自 １９７４ 年下半年起ꎬ 受资

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ꎬ 秘鲁主要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ꎬ 秘鲁

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中ꎮ “当遭到资本主义危机的工业国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

日益严重ꎬ 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时ꎬ 经济赤字就再次

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ꎮ”③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下ꎬ 秘鲁国内社会阶级矛盾尖

锐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军政权被前总理莫拉莱斯将军发动的政变推翻ꎮ 除了

土地改革持续到 １９７９ 年之外ꎬ 贝拉斯科军政权的改革基本落下了帷幕ꎮ

四　 结语

在既有的财产权理论中ꎬ 财产权绝对私有化是一个极端ꎬ 国有化则是另

一个极端ꎬ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ꎬ 在实践中都引发了很多社会、 经济和政治问

题ꎮ 自狄骥的财产社会义务思想传到拉美之后ꎬ 包括秘鲁在内的很多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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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接受了这一思想ꎬ 并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进行了一些改革ꎬ 尤其以土地改

革最为引人注目ꎮ 始于 １９６８ 年的贝拉斯科改革ꎬ 虽然其三大改革领域都属于

财产权范畴ꎬ 但其改革却是在财产社会义务基础上向国有化迈进ꎬ 将财产权

的个人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ꎬ 这些改革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动荡ꎬ 背离了狄骥

的社会功能思想ꎮ
财产权的私有化不同于财产权的社会化ꎬ 二者之间虽有一定的张力ꎬ 但

彼此之间仍然有兼容的空间ꎮ 财产私有往往意味着财产的经济性或效率性ꎬ
而财产的社会功能则侧重于财产的平等属性ꎮ 事实上ꎬ 二者对立统一ꎬ 彼此

共存ꎮ 一方面ꎬ 私有财产必须要受到限制ꎬ 承担其应有的社会义务ꎬ 而另一

方面ꎬ 在对私有财产施加限制的同时ꎬ 必须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前提ꎮ 而财产

权国有化则突破了个体私有与社会所有的范围ꎬ 大大危及私有财产ꎬ 这势必

会妨碍财产创造和社会财富的增加ꎬ 影响个人能力和天赋的发挥ꎬ 也会引发

经济危机ꎬ 乃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ꎬ 使改革最终难以为继ꎮ 总之ꎬ 以社会

化之名行国有化之实ꎬ 没有平衡好财产的经济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ꎬ 这是

贝拉斯科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ꎮ
贝拉斯科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ꎬ 但其给予后世的警示颇多ꎮ 贝拉斯科改

革没有正确处理财产权社会化和财产权国家化之间的关系ꎬ 忽视对个人合法

财产权利的保护ꎬ 滑向了财产权国家化这一极端ꎬ 未能处理好个人、 社会和

国家三者利益的协调和整合ꎮ 因此ꎬ 如何正确处理财产权社会化和国家化之

间的关系ꎬ 对于一个国家的法治进步和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ꎮ 要处理好二

者间的关系ꎬ 须正视国家和社会的界限ꎬ 平衡国家必要干预和社会充分自治

的关系ꎮ 贝拉斯科改革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合作社ꎬ 将土地分给农民而后建立

农业合作社ꎬ 将企业的部分收入通过设立工业合作社分给工人ꎬ 将大部分关

键行业收归国有ꎬ 进行经济国有化ꎮ 这场改革承认了土地、 企业等财产对社

会义务的承担ꎬ 强调了财产的社会功能的发挥ꎬ 但却忽视了财产权的自主性

和自由性ꎬ 以国家代替社会ꎬ 以国家剥夺个人自由ꎬ 以国家强制或者干预手

段代替了集体财产的自由性ꎬ 从而使得合作制的个人激励性和社会连带性大

为削弱ꎬ 使贝拉斯科改革遗憾地以失败而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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